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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再创意字[2020]第010-03号 

 

致致致致：：：：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江龙船艇”）的委托，担任发行人2020年创业板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并已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龙

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广

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广东信达律

师事务所关于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分别简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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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现信达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发行人律师补充说明的有关法律问

题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创业板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

构成《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书》《律

师工作报告》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准。除非另有说明，信达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

事项和释义适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如如如如本次募投项目用地本次募投项目用地本次募投项目用地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被解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被解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被解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被解除，，，，则可能涉及相关则可能涉及相关则可能涉及相关则可能涉及相关

土地被政府强制收回土地被政府强制收回土地被政府强制收回土地被政府强制收回。。。。请发行人说明上述土地请发行人说明上述土地请发行人说明上述土地请发行人说明上述土地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

响以及拟采取的替代措施响以及拟采取的替代措施响以及拟采取的替代措施响以及拟采取的替代措施。。。。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回复回复回复：：：：    

发行人就取得本次发行募投项目海洋先进船艇智能制造项目（以下简称“海

洋先进船艇项目”）用地事宜分别与中山市自然资源局、中山市神湾镇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神湾镇政府”）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目履

约监管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发行人承诺于 2025年 5月 9日前该宗地项下项目

投资强度不低于 5,773 元/m
2
，发行人达到年产值 91,000 万元、年纳税额 4,550

万元，同时接受神湾镇政府对出让合同约定的行业要求、产值、收税及《项目履

约监管合同》约定的其他指标进行考核、监督；如发行人违反《项目履约监管合

同》的约定且未按期整改的，神湾镇政府有权向中山市自然资源局发出《出让合

同解除申请书》，中山市自然资源局有权在收到前述《出让合同解除申请书》后

解除出让合同。发行人应自《出让合同解除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365日内将土地

退还中山市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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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述，根据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询记录

及发行人海洋先进船艇项目事项的神湾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访谈结果，本次发行募

投用地被强制收回的风险较小。 

倘若本次发行募投用地被收回，前述收回事宜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影响及发

行人拟采取的措施具体如下： 

（（（（一一一一））））本次发行募投用地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响本次发行募投用地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响本次发行募投用地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响本次发行募投用地被收回对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影响 

信达律师审阅了《募集说明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目履

约监管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并取得了发行人的确认，海洋先进船艇项目计划总

投资 35,000.00 万元，主要用于项目建设相关的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安装、

前期土地购置及其他配套设施费用及其他费用等。其中，购地款项、地上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相关投资成本系海洋先进船艇项目的主要投资成本。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目履约监管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若发行人因违反《项目履约监管合同》的约定且未按期整改而被解除土地出让合

同，发行人应向中山市自然资源局退还土地。中山市自然资源局在发行人退还土

地后，将已收取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扣除受让人应当支付的违约金及

其他必要费用后退还给发行人（不计利息），并根据相关规定选定有资质的评估

机构评估得出的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残余价值，对发行人给予相

应补偿。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如发生以上极端情况，而发行人需要继续实施募投项目，

则发行人会另行寻找合适地块，募投项目实施进展可能将根据项目建设及搬迁的

情况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发行人已购买的设备可在搬迁后继续使用。 

因此，若海洋先进船艇项目用地被收回，发行人主要投资成本能够得到补偿

或收回。但发行人需自行承担购买土地投入资金的利息成本、安装费用、其他配

套设施等费用及违约金损失，募投项目实施进展可能将根据项目建设及搬迁的情

况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 

（（（（二二二二））））本次发行募投用地被收回本次发行募投用地被收回本次发行募投用地被收回本次发行募投用地被收回，，，，发行人拟采取的替代措施发行人拟采取的替代措施发行人拟采取的替代措施发行人拟采取的替代措施    

发行人已出具书面承诺，将严格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

目履约监管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开展募投项目建设。若发行人因客观原因

违反了前述合同约定，发行人承诺在积极整改的同时，与中山市自然资源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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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镇政府就整改期限、整改方案进行沟通，确保在主管部门要求的期限内完成整

改，避免触发收回条款。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目履约监管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即使发行人违反前述合同约定且未能积极整改而被政府强制收回，本次发行募投

用地因此需要被收回，发行人向中山市自然资源局退还土地的时间也是《出让合

同解除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365日。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承诺，目前船舶行业市

场处于市场重整阶段，发行人已对中山、珠海等地部分已退出或计划退出市场的

船舶制造企业进行了调研，中山、珠海等地符合募投项目产品生产所需的土地供

应比较充足；如本次发行募投用地被政府强制收回，发行人承诺将考虑采取以下

替代措施：（1）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积极沟通，争取一定的搬迁宽限期（如需），

腾挪中山厂区空间用于部分已购置设备的安装，租赁或购买新的生产基地等方式

解决募投项目用地问题，并在政府要求搬离期限内，完成搬迁；（2）在搬离前，

尽可能维持已建成募投项目的生产经营，减少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发行人承

诺海洋先进船艇项目用地可能被政府强制收回事宜，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发行人拟采取的替代措施能够满足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要求，具有

可行性。 

综上所述，发行人已承诺将严格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

目履约监管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开展募投项目建设；如因客观原因违反了

前述合同的约定，发行人将会与政府部门积极沟通，并及时整改，避免触发收回

条款；海洋先进船艇项目用地被政府强制收回的风险较小。特殊情况下，如募投

项目用地被政府强制收回，发行人已投入的相关购地款项、地上建筑物、构筑物

及其附属设施等主要投资成本也能够得到补偿；发行人承诺在政府要求搬离期限

内通过腾挪中山厂区空间或租赁新的生产基地或购买新的生产基地等方式解决

募投项目用地问题，完成搬迁；在搬离前，尽可能维持已建成募投项目的生产经

营，以减少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本次发行募投用地可能被政府强制收回事宜，

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承诺拟采取的替代措施能够满足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要求，具有可行性。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 




